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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成员
”

关 贸总协定在通称该协定的参加者时
,

一般避免使用
“

国家
”

这一概念
,

而使用
“

缔约方
” 。

在 1 9 9 1 年底初步达成的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协议 (即 T ri Ps
,

以下称
“
知识产权协议 ") 也

全文沿用了
“

缔约方
”
这一概念

。

关贸总协定除了
“

缔约方
”
之外

,

还经常使用
“

成员
”
这一概念

。

由于在 1 9 9 3 年底乌拉圭回合结束时
,

已经建立一个 40 年代末即曾试图建立的国际性的
、

实际

存在的贸易组织
,

所以知识产权协议在 1 9 9 4 年文本中已将原先使用的
“

缔约方
”

全部改用
“

成

员
” ,

即新建立起的
“

世界贸易组织
”

的成员
。

从协议的行文技术角度看
,

改用
“

成员 ,’( M em b er )

后
,

发生误解或混淆的可能性也会更少一些
。

因为
, “

缔约方
”

在英文中是
“

Pa rt y
” ,

这与我们常

说的诉讼 中或合同中的
“

一方
”

P( ar t y )是同一个词
。

虽然凡指
“

缔约方
”

时
,

Pa rt y 一词应以大写

字母开头
,

而纠纷
、

诉讼或合同中的
“
一方

”
一般不用大写开头

,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混淆
。

但

如果
“
一方

”

这个词在条文的句首 出现
,

就也必须以大写开头了
。

这时
,

在理解上就容易引起混

淆
。

知识产权协议第三部分第 41 条第 4 款就是一个例子
。

它也确曾引出过错误的翻译
。

相 比之下
,

巴黎公约与伯尔公约中
,

均使用地域意义上的
“
国家,’ ( C o u n tyr )

,

罗马公约则使

用政治意义上的
“
国家,’ ( St at e )

。

这些公约
,

均不使用
“

成员
” 。

巴黎公约之下的马德里协议及专

利合作条约
,

以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也使用了
“

缔约方
”
( C on t r ac t ing Pa rt y )

。

但它是在更

广的内涵下使用
,

指两国及两国以上的联盟
,

如欧共体
、

非州知识产权组织等等
,

而不是指
“

独

立关税区
” 。

在我国海峡两岸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前
,

世界上只有港
、

澳两个
“
独立关税区

” ;
两岸进入该

组织后
,

则又增加了台湾这个独立关税区
。

就是说
,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 “
独立关税区

”

都只与中

国的某一地区相关联
。

因此
,

研究知识产权协议中的国际
、

区际法律问题
,

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

义
。

在 1 9 9 3 年之后
,

有些中译本仍旧出现
“

缔约方
” ,

而不是
“

成员
” ,

说明译者仍在以旧英文本

为基础
。

二
、 “

多边
”
与

“

世界
”
贸易组织

1 9 9 3 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形成的知识产权协议文本
,

在框架上与 1 9 9 1年底形成的
“

邓克

尔文本
”
没有大的差别

。

但在许多条款的内容上
,

以及许多用语上
,

都作了实质性的变动或增

删
。

读者对此一定要加以注意
。

对条款的增删在下文具体谈到某个条款时将会详细叙述
。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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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变更除了前面讲到的
“

缔约方
”

变为
“

成员
”
之外

,

从前序开始
,

凡是提到
“
关贸总协定

”

的地

方都会专门强调它指的是
“ 1 9 94 年关贸总协定

” ,

以示与 1 9 9 3 年底乌拉圭回合结束前的关贸

总协定的内容相区别
。

凡是 1 9 9 3年底之前的文本把关贸总协定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来提的

场合 (例如在谈到关贸总协定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时 )
,

原文本中的
“

关

贸总协定
”

统统改成了
“

世界贸易组织
” 。

这样就使关贸总协定最终
“

名正言顺
”
了

。

因为
“
总协

定
”
毕竟不是一个组织

,

过去把它作为一个组织对待
,

实出于不得 已
。

1 9 9 4 年 4 月 15 日 (乌拉圭回合的发起 日
、

结束 日均是在
“

15 日
”
)上午

,

乌拉圭回合部长级

会议在摩洛哥中西部城市马拉喀什通过了《马拉喀什宣言 》
,

其中指出
: “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

标志着世界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时代
” 。

随着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通过和签订
, “

关贸总协定

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随即开始
。 ”
当天下午

,

我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在马拉喀什参加

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及
“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

签字仪式
,

并在两个文件上签了字
。

最后
,

请读者注意
, “

世界贸易组织
“

这个名称本身
,

在 1 9 9 3 年 12 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

后
,

到 1 9 9 4 年 4 月各国在最后文件上签字之前
,

又变动了一次
。

1 9 9 3 年 12 月文本上
,

出现的

是
“
多边贸易组织

”
(M T O )

。

大概美国这个
“
超级大国

” ,

不太愿意把 自己算作与其他国平起平

坐的
“
多边

”

中的一
“

边
” ,

所以力主把
“
M

”
(M u l t ila t a r a l )倒过来

,

成为
“

W
”
(W

o r ld )
。

在签署最后

文 件之前
,

这个 M 终于倒过来了
。

于是 我们现 在见到 的文 件
_

匕 都 使用
“

世 界贸易组织
”

( w T O )这个称谓了
。

在 1 9 9 4 年 4 月后
,

仍有 中译本译为
“
多边

”
贸易组织

,

也是译者未以最新

英文本为基础的例证
。

三
、 “

国 民
”
待遇

知识产权协议在第 1条 2 款专门对该协议有关
“

国民
”

的特指含义
,

作了一个注解
。

这就是

该协议的注 1 所解释的
,

包括独立关税区的
“
居民

” 。

这条注解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因为
,

即将入
“

关
”

的台湾地区
,

不是上述四个 国际公约中任何一公约的
“
成员

” 。

而香港
、

澳门地区
,

尚

可以由其原先的殖民地宗主国参加公约后沿用至该地
。

所以
,

海峡两岸均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

员
,

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后
,

将都要适用知识产权协议
。

在两岸贸易中
,

给彼岸的居民

以相当此岸居民相同待遇
,

又不用
“
国民

”
一语

,

有利于两岸离开政治敏感问题而发展贸易交往

和互相保护知识产权
。

此外
,

知识产权协议在其注 2 中
,

对于
“
国民待遇

”
的标准

,

专门强调了对巴黎公约来讲
,

要

符 合其 1 9 6 7 年斯德哥尔摩文本
;
对伯尔尼公约来讲

,

要符合其 1 9 7 1 年巴黎文本
。

四
、

以有限
“

互惠
”
取代国 民待遇的特例

知识产权协议在第 3 条 1 款中专门提到了伯尔尼公约第 6 条和罗马公约第 16 条 1款 ( b)

项
。

这两个条款原都是允许成员国在特殊场合以
“

互惠
”

原则取代 国民待遇原则
。

现在
,

知识产

权协议仍旧允许在这个范围内的
“

取代
” 。

但是
,

在这两条所涉及的范围之外
,

关贸总协定的成

员即使在其域内法律中依照原有的四个公约对保护知识产权作出过其他例外规定
,

也不得有

损国民待遇总原则
,

即不可以用互惠原则或其它原则 (如岐视待遇 )来代替国民待遇了
。

但在这

两条范围之 内
,

关贸的成员有权选择以
“

互惠
”
取代国民待遇

。

伯尔尼公约第 6条规定
:

1
.

任何非本同盟成员国如未能充分仃护本同盟某一成员国国民作者的作品
,

成员国可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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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版时系该非同盟成员国国民而又不在成员国内有惯常居所的作者的作品的保护加 以限

制
。

如首次出版国利用这种权利
,

则本同盟其他成员国对 由此而受到特殊待遇的作品也无须给

予比首次出版国所给予的更广泛的保护
。

2
.

前款所规定的任何限制均不影响在此种限制实施之前作者在本同盟任一成员国出版的

作品已经获得到的权利
。

3
.

根据本条对版权之保护施加限制的本同盟成员国应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总干事 (以下称总干事 )
,

说明保护受到限制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的作者的权利所受的限

制
。

总干事应立即向本同盟所有成员国通报该项声明
。

在这里
,

该条中最重要的实体款项是第 1款
。

由于在 1 9 7 1 年伯尔尼公约的巴黎文本制定时
,

以及该文本之前的诸文本制定时
,

世界上

多数国家尚未参加伯尔尼公约
。

但该公约又规定了可享有国民待遇的双重标准— 作者国籍

与作品国籍
。

对于因作者国籍 (即对在公约成员国有惯常居所的作者 )而可以享有国民待遇
,

多

数成员国意见不大
。

而对于仅仅因作品国籍 (即对首先在成员国出版的作品 )而使无居所之作

者转而成为有资格享有国民待遇的人
,

不少成员国就有些意见了
。

这些作者自己的所在国可能

不仅没有参加伯尔尼公约
,

而且根本连版权法都没有
。

所以
,

成员国的作品在这些 国可能被
“

无

法无天
”

地复制或作其他使用
,

而成员国反过来却必须给这些作者首先在成员国出版的作品以

完全的国民待遇标准的保护
,

使人感到不太公平
。

于是 出现了第 6 条 1 款
,

允许在非成员国保

护水平太低的情况下
,

对其因
“

作品国籍
”

原应当享有的国民待遇
,

代之以近似
“

互惠
”

的保护
,

但这又不完全是互惠
。

如果完全是互惠
,

则对无版权法之国的作品将完全不予保护
。

可以称这

种互惠为
“

有限互惠
”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也就是
“

有限的国民待遇
”
了

。

该第 6 条 2款 则是规定这种以
“

有限互惠
”

取代国民待遇的作法
,

不能够具有追溯效力
。

也

就是说
,

对于在版权保护上施加限制之前
,

一部作品已经享有的版权保护
,

不得降低保护水平
。

第 3 款是讲凡是真的要以有限互惠取代国民待遇
,

则 必须通知管理伯尔尼公约的国际组织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知识产权协议第 3 条 1 款的后半部分
,

也正是讲的与上述相同的意思
。

所不同的只是该款

要求通知管理知识产权协议的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 ,

而不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罗马公约第 16 条 1 款 ( b) 项的基本内容
,

在程序上与伯尔尼公约第 6 条 3 款相同
,

只不过

受限制的享有国民待遇的主体不是作者
,

而是广播组织
,

受限制的权利仅限于
“

电视传播权
” 。

由于知识产权协议 引述了上面这几个其他公约的条款
,

所以在这里作一些解释
,

以供读者

参考
。

五
、

司法与行政程序上的非国民待遇

“

国民待遇
”

虽然是一切既带实体条款又带程序条款的知识产权公约的首要的一项原则
,

但它并不是绝对的
。

至少
,

在司法及行政程序上
,

任何人都很难要求在另一国取得完全的国民

待遇
,

这是各国传统法律制度决定的
,

是 国际惯例早已承认的
,

也是 巴黎公约
、

伯尔尼公约等原

有知识产权公约业已承认的
。

例如
,

为了司法诉讼的方便及保证对本国法律的了解及应用
,

多数国家的诉讼法都规定了

外国人在本国诉讼
,

只能请本国律师代理
。

我国从 1 9 9 3 年后
,

己经允许了许多国家的外国律师

事务所在我国开业
。

但这些事务所只能经办与该外国法有关的业务
,

它们无权就中国法律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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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或服务
。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
“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
一编中

,

专门强调
: “

外

国人
、

无国籍人
、

外国企业和组织在 (中国的 )人 民法院起诉
、

应诉
,

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
,

必须委托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律师
” 。

此外
,

该民诉法在提交委托书
、

法院管辖权等许多其他问题

上
,

也都作了外国诉讼主体不同于中国诉讼主体的规定
。

在其他国家
,

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

这

是与知识产权协议第 3 条 2 款完全符合的
。

在行政程序方面
,

情况也是一样
。

为了便于有关文件的交换
、

送达等等
、

必须对在本国地域

内无居所 (因而无法直接联络 ) 的外国自然人与法人
,

作出不同于本国国民或居民的要求
。

否

则
,

专利申请案的更改
、

商标注册中的异议答复等等
,

都可能被延误
,

最终仍旧不利于有可能获

得权利的外国人或已获权利的外国人
。

所以
,

在这些程序上
, “

非国民待遇
”

是应当允许存在的
。

在我国现行专利法中
,

专门规定了
: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
、

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

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
,

应当委托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
,

可以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见第 1 9 条 )
。

这里显示出鲜明的
“

非国民待遇
” 。

中国人申请专利
, “

可以
“
委托代理机构

,

当然也可以不

委托
,

而由申请人 自己办理
。

同时
,

这种代理机构也是可随意选择的
。

而在中国无居所的外国

人
,

则
“
必须

”

委托代理机构
,

而且是
“

指定的
”

机构
。

请注意
:

中国法中的
“

应
” ,

均 只能作
“
必须

”

解
,

是强制性的
。

中国法律条文中有关
“
应

”
的这一用法并不妥当

。

但它一直这样用着
,

我们也

就 不必专门去纠正它 了
。

不 过
,

我 们要记住
:

与外国法律 及条约 用语 中相应的词应该是
“ S ha ll

” ,

而不是
`

,S huo dl
” ,

虽然后者在文学语言中才确实译为
“
应

” 。

这也是在法条的
“

英译中
”

或
“
中译英

”

过程中必须加以 区别的
。

此外
,

在我国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中
,

还作 了如下具体规定
:

在 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
,

申请专利或者要求外国优先权的
,

专利局认为

必要时
,

可以要求其提供下列文件
:

(一 ) 国籍证明
;

(二 ) 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
,

其营业所或者总部所在地的证明文件
;

(三 ) 外国人
、

外国企业
、

外国其他组织的所属国
;
承认中国公民和单位可以按照该国国民

的同等条件
,

在该国享有专利权
、

优先权和其他与专利有关的权利的证明文件 (见第 34 条 )
。

除了专利申请
,

在专利批准后的异议程序中
,

专利年费的缴纳中
,

等等
,

也都适用必须委托

中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的规定
。

在 1 9 9 3 年之前
,

国务院指定了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标 ) 部
、

中国专利与商标 (香港 )代理公

司
、

香港永新专利代理公司
、 _

仁海专利事务所
、

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作这项代理
。

随

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

被授权作这项代理的机构还将进一步增多
。

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作出的规定则 比专利法更严
。

不仅是在中国无居所的外国人
,

而且是一

切
“

外国人或外国企 业
” ,

如果要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或办理其他商标事宜 (包括续展注册
、

更

改注册人地址
、

商标传让登记等等 )
,

均须委托国家指定的组织代理
。

而对中国申请人就更宽
,

连
“

可以
”

委托代理的规定都没有
。

国家指定的涉外商标代理组织有
:

中国专利与商标 (香港 )代理公司
、

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

标 )代理部
、

中国商标事务所等
。

由于现在国内的商标申请以及办理其他商标事宜
,

也开始从过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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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核转制 (即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商标局核转 )逐渐向代理制过渡
,

所以有权从事涉

外商标代理的组织也已经逐渐增多
,

目前有了十多个
,

将来还会更多
。

六
、

最惠待遇及其例外

知识产权协议的第 4 条
,

是
“

最惠待遇
”

条款
。

最惠待遇的条款包含两方面内容
。

一方面是

说
: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

一个成员给予任何另一个成员的利益
、

优惠
、

特权
、

豁免之类
,

均必须立

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
。

另一方面是说
:

在四种特例下
,

可以不实行最惠待遇原则
。

这

又是对最惠待遇原则的修正与限制
。

既制定了大量国际贸易中的规范条款
,

又补之以大量的修正及限制
,

是关贸总协定的一大

特点
。

早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形成之前多年
,

关贸总协定总则第 1 条的
“
无条件最

惠待遇
”

原则
,

就受到
“
历史特惠安排

” 、 “

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
” 、 “

授权条款
”

等例外的限制
,

实际上成为
“

有条件的最惠待遇
” 。

所以
,

一个国家想要通过
“

入关
”

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同某个或

某几个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问题
,

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

具体讲到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最惠待遇
,

中国与外国或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地区之间
,

不会

发生大的障碍
。

从中国方面看
,

在公约之外给予个别缔约方的特别保护
,

莫过于 1 9 9 2 年分别与

美
、

日及欧共体签订的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的有关承诺了
。

而这些特别保护
,

许多外国及地

区在与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也几乎都已接受
,

甚至还多了一项保护享有版权制品的
“

进口权
” ,

即

控制
“

平行进 口
” 。

对中国来讲
,

可能产生间题的倒是原在公约保护范围之 内
,

但又在 中国知识产权法保护之

外的一些特例
,

有可能必须适用于对大陆外地区居民的或外国人权利的保护了
。

例如
,

对中国

大陆作品来讲
,

按著作权法第 52 条
,

实用艺术作品中一大部分不享有版权
。

而按照 1 9 9 2 年 9

月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享受公约保护的外国作者
,

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的作者
,

其

实用艺术作品则享有 25 年保护
。

这些
“

外
”
国

,

大都是关贸的成员国
。

因此
,

台湾居民在台湾地

区
“

入关
”

之后
,

完全可能依照知识产权协议 中最惠待遇原则
,

要求象其他成员的作者一样
,

享

有对其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

这种原先存在的国内外在版权保护上差别待遇的例子还不少
。

如计算机软件 的登记程序

问题等等
。

在两岸
“

人关
”
之前

,

大陆把台湾作者视为本国国民而不保护其实用艺术作品
,

要求

其软件先登记
、

后诉讼等等
,

如果还说得通的话
,

在两岸分别入关之后
,

把台湾作者作为另一缔

约方的居民而如此对待
,

就说不通了
。

这样一来
,

我们就可能将面对至少三部分享有高于国民

待遇的本国国民— 关贸成员香港居民
、

关贸成员澳门居民
、

关贸成员台湾居民
。

解决这一困

难局面的唯一可行途径
,

似乎应当是修改大陆的著作权法
,

使之与行将增补的伯尔尼公约全面

地处在同一水平
,

以改变现行版权保护的内外差别待遇
。

至于知识产权协议中所规定的对最惠待遇的修正与限制
,

亦即在四情况下
,

可不实行最惠

待遇原则的规定
,

均包含在该协议第 4 条的 ( a) 到 ( b) 项中
。

其中第一种情况
,

即原先已经签订的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国际协议
,

而且并非专对知识产

权保护签订的这类协议
,

如果产生出什么优惠来
,

可以不适用到其他成员国家或地区
。

到 目前

为止
,

中国至少 已经参加了 1 9 6 5 年的《海牙送达公约 》
、

1 9 5 8 年的《纽约仲裁公约 》
,

又至少与

法国
、

比利时
、

西班牙
、

泰国
、

蒙古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
“
民商事司法协助双边协定

” 。

但中国与

现有的关贸
“

成员地区
”
之间

,

尚不可能有这类双边协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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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及第三种情况
,

是按伯尔尼公约与保护邻接权罗马公约 中的选择性条款而在某些国

家之间所特有的保护 (即带一定互惠性质的保护 )
。

同时
,

知识产权协议 中未列入的一部分表演

者
、

录制者及广播组织权
,

即使承认这些权利的成员之间互相予 以保护
,

也可以不延用到未加

保护的其他成员
。

例如
,

表演者的精神权利
、

表演者具体的经济权利 (请注意
,

罗马公约及知识

产权协议中表演者的经济权利可以说是
“

不具体
”
的

,

它们只提供使表演者防止某些行为的
“

可

能性
”
)

。

这些
,

大陆著作权法中均有
,

台湾
“
著作权法

”
中也有

。

但大陆法中有的广播组织权
,

台

湾则没有
。

这样一来
,

如果大陆给德国或西班牙等国广播组织某些经济权利以互惠保护
,

则台

湾表演者未必能够依知识产权 协议的最惠待遇原则在大陆要求享有同样的保护
。

第四种情况
,

即知识产权协议对某成员生效之前
,

该成员已经与其他成员特别签订的协定

中产生出的优惠或特权
。

前面讲过一例
:

在
“
入关

” 之前
,

中国大陆方与美方
,

其他一些成员国或

成员地区与美方
,

分别都签订 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

有些成员 与美国之间
,

至少多承认一项版

权的
“

进 口权
” 。

如果中国大陆
“
入关

”
后

,

并接受知识产权协议约束后
,

大陆作者也未必能依据

知识产权协议的最惠待遇原则
,

要求在台湾享有版权项下的
“

进 口权
”
(但大陆专利权人届时如

果有可能在台湾获专利
,

则显然可 以依最惠待遇原则在台享有专利权项下的
“

进 口权
”
)

。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
:

对
“

表演者
”
的保护

,

不同国家在法律中所划的范围可能很不相

同
。

例如
,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
: “

表演者指演员或其他表演文字艺术作品的人
。 ”

这就是

说
,

不表演作品的人
,

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
“

表演者
” ,

他们的表演 (如果能称为表
J

点成 沂)是

不能享有版权或邻接权的
。

然功
4

去国 1 9 8 5 年的版权法以及 1 9 9 2 年的版权法 (亦即现行有效的

版权法 )都规定
:

除表演作品之外的其他人
,

也可以享有表演者权
。

例如
,

杂技演员依照法国法

也是版权法意义上的
“

表莎 行
” 。

在 巴西
,

表演者的范围就划得更广了
。

就连足球赛也可以享 有

表演者权
。

在另一些国家
,

表演 齐无论是否表演作品都不受版权法保护
,

不享有邻接仅
。

知识产权协议并没有强求成 员们采用广义的或狭义的
“

表演者
”

作为其保护的对象
,

而是

采用 了罗马公约中能够被多数国家接受的
“

表演者
”

概念
,

这就是只有表演作品的 人才是
“

表演

者
” 。

至于所表演的作品本身是否享有版权
,

则并不影响表演者受保护的资格
。

例如
,

表演莎士

比亚作品 (没有版权 )的演员
,

可以亨有表演者权
;
表演老舍的作 品 (享有版权 )的演员

,

也享有

表演者权
。

最后
,

协议中规定的最惠待遇 (以及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例外
。

这就是在协议第 5 条中指出

的
:

凡参加 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
、

含有获得及维护知识产权的程序的公约的成员
,

没有

义务向未参加这类公约的成员提供这些公约产生的
、

在程序上的优惠待遇
。

例如
,

一个微生物

备案布达佩斯条约的参加国
,

可以强制性要求一个非参加国国民必须提交活微生物标本
,

而不

能只提交他在某个国际交存标本机构已交存活标本的证明书
,

否则将驳回其 申请案
。

而对于布

达佩斯条约的参加国国民
,

则仅仅提交证明书就足够了
。

换句话说
,

也就是知识产权协议只要求成员们去履行四个 已有公约 ( 巴黎
、

伯尔尼
、

罗马及

集成电路 )的义务
,

不论该成员是否参加了这四个公约
; 而对于这四个公约之外的 已有公约

,

尤

其对程序性 已有公约
,

则未参加公约的成员
,

不能凭借关贸总协定的知识产权协议
,

要求参加

公约的成员对其尽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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